
易耗品、周转材料等，应采用一定的方法进行摊销，分次

计入成本、费用。

（3）存货应以实际成本或摊余价值在资产负债表中

列示，如果由于残次、陈旧、冷背等原因而造成企业商

品、产品的可变现价值低于帐面实际成本的，应在财务

情况说明书中予以说明，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上，仍应按

存货的实际成本列示。

（二）长期投资的核算

企业向其他单位投出的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资金以

及购入的在一年内不能变现或不准备变现的股票和债

券，在会计上作为长期投资核算。
1.长期投资的分类

长期投资可以采取三种形式，一是以购买其他企业

股票的方式，进行投资；二是以购买债券的方式向其他

单位投资；三是以联合经营的方式向其他单位投资。国

家规定企业在采用第 1、3两种形式向外投资时，对其他

单位的投资总额，不得超过本企业净资产的 50%，但投

资公司和政府授权部门批准的控股公司则不受此限。

（1）股票投资

股票投资即企业以认购其他企业股票的方式向其

他企业投资。企业可以以其依法可支配的资产认购股

票，但不得购买持有本企业 10%以上股份的企业的股

票。企业认购其他企业的股票，即成为其他企业的股

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企业法人代表人或法定代表

人的代理人代表企业行使股东的权力或依所持股份对

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这种投资具有风险大、责任大，但

有获取较多经济利益的特点。

（2）债券投资

债券投资即以购买债券的方式向其他单位投资。

投资企业作为债权人，有权了解接受投资企业的财务状

况。接受投资单位经营状况不好，债权人可以转让所持

债券，但不能提前向发售债券方索回投资，一旦接受投

资企业破产，也会有收不回投资的可能，但破产清算，剩

余财产的分配时，债权人列在股东前。所以，作为债券

投资，具有投资风险小，一般不承担责任，但获取的经济

利益有限的特点。

（3）其他投资

其他投资是指除股票投资和债券投资以外的投资，
主要指联营投资。联合经营的组织形式，类似于有限责

任公司。但我国没有公司法，股份制企业处于试点阶

段，所以会计制度对长期投资的分类，仍将其单独分作

一类，作为有别于股票投资、债券投资以外的其他投资，

包括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及联营投资。

关于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最近印发的《有限责任

公司规范意见》对股东的权利与义务有明确的规定。股

东的权利包括依其出资份额享有表决权；了解公司经

营、财务状况权；按规定获取股利、转让出资权；其他股

东转让的出资有优先购买权；公司新增注册资本有优先

认购权；公司终止后，有分得剩余资产权。所负有的义

务包括：缴纳所认股的出资；依其出资承担公司债务；不

得抽回出资等。

关于联营投资，国家有关法规曾作出过规定，企业

投出资金与其他单位联合经营，要按照国家规定，办理

一定的手续，所获得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受国家法律保

护和监督。企业与其他单位联合经营，就要以投出的资

产对接受投资单位负责，并与接受投资单位的经营成果

挂起钩来。经营的好，可以多分利润，经营的不好，就少

分或者分不到利润，还要承担弥补亏损的责任。资产一

经投出，除联营合同期满，或由于特殊原因联营企业解

散，投资单位不得抽回投资。

其他投资享有的权利与义务与股份投资相似；与债

券投资区别较大。在国外，股票投资与债券投资有区

别，但也有联系，它们之间依一定条件可以转化。如认

购的可调换债券等，即在发行公司债券的信托合同中，

规定债券持有人可依照特定价款把债券换成发行公司

的股票。由于我国股份制试点工作刚刚起步，人们对股

票、债券的认识还不全面，证券市场发育的还不成熟，可

公开发行股票的企业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股票和债

券的管理办法不尽相同等等原因，所以，暂不宜发行可

调换债券。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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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司最近又出

版了《会计准则丛书》的第二辑《国际

会计准则》。该书全文编译了国际会

计准则委员会迄今公布的国际会计准

则（共 31号），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

会关于编制和提供财务报表的框架。

该书今年 8 月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

发行，定价 6.8元，邮购另加 15%的邮挂费，联系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大佛寺东街 8号，中国财经出版社发行

处，邮政编码：100010。  （李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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